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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明确规定， 修改

公司章程、 增加、 减少注册

资本、 公司合并、 分立、 增

资、 减资等重大事项需经代

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

东通过。

那么在公司章程没有另

外规定的情况下， 是否三分

之二以上表决权就可以通过

所有事项呢？

现有认缴制下， 股东一

般都会约定较长的出资期限，

比如鸿某公司 2017 年形成的

章程约定， 各股东的出资应

在 2037 年之前缴足。

但在 2018 年鸿某公司召

开了股东会， 合计持有 85%

股权的股东通过决议， 把鸿

某公司的出资期限从 2037 年

修改至 2018 年 12 月 1 日 。

持 15%股权的股东姚某认为

虽然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通

过了这个决议， 但该决议仍

旧是违法的， 法院也支持了

姚某。

公司法规定了重大事项

需经过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

决权的股东通过， 出资期限

是不是属于重大事项？ 为何

三分之二表决权通过不发生

效力？

首先， 股东的出资期限，

是法律赋予股东的根本权利，

并非一般的公司章程修改事项。

像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 仅影

响股权比例， 已经实缴或认缴

的权利并未改变， 如允许公司

股东会以多数同意修改出资期

限， 则占多数的股东可随时修

改， 这将会侵害其他中小股东

的合法权益。

其次， 股东的出资期限是

设立公司时各股东经过一致合

意形成的， 是各股东之间的一

致约定 。 关于出资加速到期 ，

应以法律规定为准， 不能以多

数股权表决形成的决议损害他

人的合法权益。

最后， 提前出资需要有其

必要性及正当理由。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可以

决定大多数事项， 但并非所有

事项。

法律允许公司章程在一定

范围内自治， 前提是不能违反

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损害他人

的合法权益。

因此， 即使你是公司的大

股东， 也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

对公司的所有事项都有着绝对

控制权， 可以通过表决来决定

任何与公司相关的事项。

在制定公司章程及做出股

东决议时， 还是需要足够谨慎，

严格把关， 最大限度地避免未

来可能产生的种种纠纷。

三分之二表决权不是万能药

即使你是公司

的大股东， 也不要

理所当然地认为对
公司的所有事项都

有着绝对控制权 ，

可以通过表决来决

定任何与公司相关

的事项。

以前有一种说法： 骗婚骗

的是感情 ， 不能构成诈骗罪 。

近日笔者看了中央电视台 《今

日说法》 播放的一集 “骗婚现

形记”， 其中的 “男主角” 骗婚

的目的就是骗钱， 最终被法院

以重婚罪和诈骗罪判处了有期

徒刑 12 年 3 个月。

案件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

从外地来江苏省昆山市工作多

年且小有成就的王女士与当地

的徐某通过网络结识并恋爱 ，

二人于 2019 年 2 月 21 日登记

结婚。

结婚当天， 徐某以要做生

意为名， 要求王某用她的房产

办理抵押贷款 50 万元， 3 天后

徐某拿到这 50 万元就离家出

走， 近一个月时间也不回到王

某的住处， 王某通过电话联系，

徐某总是以工作忙、 陪客户等

理由推脱。

王某向当地派出所报案 ，

派出所帮助王某找到徐某， 徐

某和王某达成协议同意回家 。

回家没有几天， 徐某又离家出

走， 电话联系仍然是说工作忙。

因王某曾听徐某说起自己

的住处， 经多方打听， 终于在

一个小区内找到了徐某。 原来，

这里住的是徐某的前妻张某和

他们共同生育的一个 7 岁女儿。

徐某承认是来看女儿的， 随后

就跑掉了。

王某到当地民政部门查询，

发现徐某确实离婚了， 但此前

有三段婚姻， 都存在债务关系。

王某感到蹊跷， 再一次向派出

所报案。

派出所经过调查得知， 在

与王某登记结婚之前， 徐某有

三段婚姻： 2015 年 2 月与张某

结婚 ， 当年 10 月离婚 ； 2016

年 10 月与周某结婚， 2017 年 3

月离婚； 2017 年 6 月与何某结

婚 ， 2019 年 2 月 19 日与何某

离婚 ； 2019 年 2 月 21 日和王

某登记结婚。

从第二次婚姻开始， 他都

欠了对方的钱， 其中欠周某 3

万元， 欠何某 50 万元。

派出所还了解到， 就在和

王某的婚姻关系存续的当下 ，

徐某还在网上和一个刘姓女子

谈恋爱并借了 8 万元， 还答应

和该女子结婚。

公安机关意识到徐某的行

为涉嫌犯罪， 便予以刑事立案

并对其采取了强制措施。

在侦查中公安机关了解到，

徐某一直没有正当职业， 前后

借的钱也都无力归还。 检察机关

以徐某涉嫌诈骗罪和重婚罪向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 江苏省昆山市

人民法院以徐某构成诈骗罪判处

其有期徒刑 12 年， 罚金 5 万元；

以构成重婚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9

个月， 合并执行有期徒刑 12 年 3

个月， 罚金 5 万元。

徐某的这起诈骗罪， 从形式

上看， 其借贷关系都发生在夫妻

之间 （最后 8 万元发生在恋爱期

间）， 似乎属于夫妻之间的债务。

而且徐某承认存在借贷和欠款 ，

没有完全失联， 也同意还钱。 因

此 ， 几名被害人除了王某之外 ，

其他人都没有意识到徐某是在实

施诈骗， 更没有去报案。

但是， 犯罪作为一种客观现

象， 是不以被害人的认识为转移

的。 透过现象看本质， 徐某的行

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特征：

其一 ， 虚构事实获得借款 。

依照法律规定， 借款本应说明用

途， 因为出借人知晓借款的真实

用途是决定是否出借的重要条件，

但徐某在借款时， 都虚构了借款

用途 。 当然 ， 徐某和对方恋爱 、

结婚的行为也强化了出借人对他

的信任。

其二， 徐某有非法占有的目

的 。 从徐某的一系列行为来看 ，

他并没有还款的诚意， 也没有还

款的能力， 其目的就是非法占有

这些借款供自己消费。

如果仅仅在借款用途方面虚

构了事实， 但没有非法占有的目

的， 尚不构成诈骗犯罪。 如果在

借款时没有虚构事实， 但借款到

手后产生了非法占有的目的， 不

想归还借款， 也可能构成诈骗罪。

从徐某借款到手后的一系列

表现来看， 其非法占有的目的是

明确的：

一是徐某名下没有任何财产，

即使借款人诉讼也没有办法得到

救济；

二是他借款后或是将借款用

在他人处， 或是自己挥霍消费掉，

甚至都没有 “借新还旧”， 完全可

以认定其具有 “非法占有的目

的”。 只不过， 这一非法目的在夫

妻关系和恋爱关系的掩盖下更隐

蔽一些而已。

徐某将结婚登记作为他实施

诈骗的一个手段， 如果不是被认

定犯罪， 那么按他的套路， 很可

能接下来要和王某离婚， 接着再

和刘某结婚， 继续借款诈骗。

但徐某自以为聪明， 最终还

是没有逃出恢恢法网， 受到了严

厉的惩罚。

骗婚骗钱也可构成诈骗罪
□福建国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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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某的这起诈

骗案 ， 从形式上

看， 其借贷关系都
发生在夫妻之间

（最后 8 万元发生
在恋爱期间 ）， 似

乎属于夫妻之间的

债务。 而且徐某承
认存在借贷和欠

款 ， 没有完全失
联 ， 也同意还钱 。

因此， 几名被害人

除了王某之外， 其
他人都没有意识到

徐某是在实施诈
骗 ， 更没有去报

案。

但是， 犯罪作
为一种客观现象 ，

是不以被害人的认
识为转移的。 透过

现象看本质， 徐某

的行为完全符合诈

骗罪的特征。

证人证言是我国的法定证

据形式之一。 在劳动争议案件

中， 证人证言通常会对还原事

实起着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案

件发生在用人单位内部， 相关

证人也多为单位员工。

某些劳动仲裁机构的仲裁

员或法官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对于用人单位提供的员工证言

一概以存在利害关系为由不予

采纳。 我们认为， 这种做法有

失偏颇。

我国 《民事诉讼法 》 第

75 条规定 ： 凡是知道案件情

况的单位和个人， 都有义务出

庭作证。 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

当支持证人作证。

法律规定证人出庭作证的

意义在于查明事实的真相。 不

管你是何身份， 只要知道案件

的情况都可以出庭作证， 不能

仅仅因为身份原因就将证人排

除在外， 对于有利害关系的人

员的证言如何采纳 ， 采纳多

少， 要综合全案来判断。

而部分仲裁员或法官仅因

单位提供的证人证言来自单位

员工， 就一概以存在利害关系

为由不予采纳， 显然使劳动争

议案件中的证人出庭丧失了意

义， 也违背了立法的本意。

我们理解部分仲裁员、 法

官是担心证人与单位存在劳动

关系 ， 因此推定其证言不客

观， 甚至是虚假陈述。

我们并不否认存在这种可

能性， 但如果仅因为 “可能”

就将证人排除在外， 那么在立

法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将该部分

身份关系的证人列为无资格作

证的对象。

而且， 有些仲裁员和法官

在裁判文书中作出这样的评述

来否定证人证言的价值， 等于

认定用人单位所有员工都是不

诚实的， 这显然不是事实， 也

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我国的法律法规也考虑到

了存在利害关系的证人作证不

客观的可能性， 但对于存在利

害关系的证人证言并没有全盘

否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

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 第 69

条只是规定 “与一方当事人或

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

出具的证言” 不能单独作为认

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该规定第 58 条明确： 审

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证人进

行询问。 证人不得旁听法庭审

理； 询问证人时， 其他证人不

得在场。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

的， 可以让证人进行对质。

2015 年实施的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

119 条还规定了证人签署保证

书制度， 以确保证人证言的真

实性。

对于证据的审核，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

若干规定》 第 64 条明确： 审

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 全

面、 客观地审核证据， 依据法

律的规定 ， 遵循法官职业道

德， 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

经验， 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

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 并公

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因此我们认为， 在劳动争

议案件中对于用人单位提供的

员工证言， 仲裁庭或法院完全

可以通过当庭询问、 对质、 隔

离作证、 签署保证书等手段，

结合其他证据对证人证言的证

明力进行判断， 而不是简单地

以与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为由

否定用人单位提供的证人证

言。

劳动争议案件中的员工证言

在劳动争议案

件中对于用人单位

提供的员工证言 ，

仲裁庭或法院完全

可以通过当庭询
问、 对质、 隔离作

证、 签署保证书等

手段， 结合其他证
据对证人证言的证

明力进行判断， 而
不是简单地以与当

事人存在利害关系

为由否定用人单位
提供的证人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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